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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大岭新区文明街四

巷 8 号）等共 6 幢住宅物业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估价，估价对象建

筑面积合计为 927.10 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为 538.00 平方米，包括房

屋所有权及其所占用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

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估价人员遵循估价原则，根据估价目的和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

范、规定，按照估价程序，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土地部分选取基

准地价修正法，建筑物部分选取成本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测算，确定估

价对象在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

日的市场价值为 RMB4,194,780 元，大写人民币肆佰壹拾玖万肆仟柒佰

捌拾元整，详见下页《估价结果明细表》。

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

号
估价对象 权属人 产权证号 规划用途

估价楼层

/总层数
建筑结构

土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总评估值

(元)

1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大岭新区文明街四

巷 8 号）

叶志强

东府集用字（1997）

第 1900110560139 号

农村宅基

地
—— —— 185.00 —— 5,800 1,073,000

粤房地证字第

1283940 号
住宅 1-3/3 层 混合结构 —— 350.00 1,300 455,000

2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蔡坊大街 2 巷 6 号
叶志强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833 号

农村宅基

地
—— —— 153.90 —— 5,400 831,060

粤房地证字第

1283941 号
住宅 1-3/3 层 钢混结构 —— 250.00 1,600 400,000

3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东成二巷 1 号
史定权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556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3.80 —— 5,400 236,520

粤房地证字第

1492514 号
住宅 1-3/3 层 钢混结构 —— 85.60 1,600 136,960

4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东成涌路 8 号
史定权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553 号

农村宅基

地
—— —— 62.70 —— 5,400 338,580

粤房地证字第

1481296 号
住宅 1-2/2 层 混合结构 —— 100.80 1,000 100,800

5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王坊西街 3 号
周俊创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2461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8.00 —— 5,400 259,200

粤房地证字第

2900855 号
住宅 1-3/3 层 混合结构 —— 96.00 1,000 96,000

6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赵西长巷 24 号
罗柱樑

东府集用字（1992）

第 1900110512822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4.60 —— 5,400 240,840

粤房地证字第

0873208 号
住宅 1/1 层 砖墙结构 —— 44.70 600 26,820

合 计 538.00 927.10 —— 4,194,780

备注：1.估价对象坐落、权利人、规划用途、土地面积、建筑面积等数据来源于《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2.其余详见“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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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

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的限制。

三、参与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按照国家现行估价规范关于估

价职业道德的要求，勤勉尽职地开展估价业务。

四、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

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五、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

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

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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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

件，我们对《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上记载的权属、面积、用途等

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但未能核查其资料原件、未能向政府有关部门进

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

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是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

2.我们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仅限于其外

观和使用状况，并未进行结构测量和设备测试以确认估价对象是否存在

结构性损害或其他缺陷；我们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

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

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

用。

3.我司估价人员在经办法官的带领下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我们已在能力范围内核实了领勘人指认的物业位置和界址，本次估价时

以领勘人不存在误指、错指或恶意指认的情况为前提进行评估。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土地面积进行专业测量，

经现场查勘观察，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土地面积分别与《不动产登记信

息查询结果》、《宗地图》复印件记载建筑面积、土地面积大体相当，

估价时我们以《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宗地图》复印件所记载

数据为准进行相关说明和测算。

5.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

场，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标的能在市场上充分展示营销；

（2）买卖双方信息对称，对交易标的及当前市场行情有充分了解；

（3）买卖双方谨慎理性，没有感情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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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买卖双方均是自愿交易，不存在强迫情形；

（5）买卖双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6.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而评估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价值时点为估价对象实地查勘之日，即 2022

年 10 月 13 日。本次估价以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权益状况和实物状况

为估价前提。

7.估价对象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的使用权。

8.估价对象不受可能影响其价值的债权限制或负有法律义务性质

的开支所约束；估价结果不包括转让时应缴纳的相关税费，也不包括可

能存在的拖欠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用等。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资料所

示，估价对象无抵押；另外，估价对象已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查封。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结合估价目的，

本次估价不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记载，估价对

象 1土地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房屋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管

理区新村，与实地查勘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大岭新区文明街四巷 8

号不一致；估价对象 2房屋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管理区蔡坊，与土

地坐落及实地查勘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蔡坊大街 2 巷 6号不一致；

估价对象 3房屋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管理区赵坊，与土地坐落及实

地查勘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东成二巷 1号不一致；估价对象 4房屋

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管理区赵坊，与土地坐落及实地查勘地址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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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麻涌镇大步村东成涌路 8 号不一致；估价对象 5房屋坐落为东莞市麻

涌镇大步村王坊，与土地坐落及实地查勘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王坊

西街 3 号不一致；估价对象 6房屋坐落为东莞市麻涌镇大步管理区，与

土地坐落及实地查勘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赵西长巷 24 号不一致，

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以及经办法官核实，本

次估价以实地查勘地址为准。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市场价值参

考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自本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即从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止），若在此期间房地产行情

发生较大变动或者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该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

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超过报告使用期限使用本估价报告的，相关责

任由报告使用者承担。

3.鉴于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目的，本估价报告的价值类型为估价对象

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公开市场上交

易最可能形成的客观合理价格。其中：建筑物价值为重新构建规模、用

途、档次相当的全新估价对象所需的社会必要成本及应得利润，扣除相

应折旧后剩余的成本价值；宅基地使用权价值为土地市场平稳正常情况

下，符合政策的集体组织内部流转或有偿退出下形成的使用年期为无限

年、限制分割处分、转让、抵押的宅基地使用权价值。

4.估价对象土地性质为集体划拨宅基地使用权，其转让时受相关政

策的限制，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合理使用本报告。

5.本估价报告必须经本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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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使用，本估价机构仅对本估价报告的原件承担责任，对任何形式

的复制件概不认可且不承担责任。由于报告使用不当引起的任何法律、

民事责任等与本估价机构无关，同时保留追究因报告使用不当给本估价

机构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

6.未经本估价机构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本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在任何公开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

公开发表。

7.本报告含若干附件，与报告书正文具同等法律效力，不可分割对

待。

10.本估价报告解释权为本估价机构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意见不

代表本估价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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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名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承办人、联系人：刘伟华

联系电话：0769-88677603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广东金尺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200 号 2 栋 2单元 709 室

法定代表人：肖波

资质证书编号：粤房估备字壹 1000011

资质等级：壹级

资质证书有效期限：2024 年 12 月 13 日止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的市

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对象为位于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大岭新区文明街四巷 8

号）等共 6 幢住宅物业，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 927.10 平方米，土

地面积合计为 538.00 平方米，包括房屋所有权、所占用的宅基地土地

使用权及房屋内不可移动的装饰装修，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

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2.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

（1）土地实物状况描述

序号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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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坐落）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大

岭新区文明

街四巷 8 号）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蔡

坊大街2巷6

号

东莞市麻

涌镇大步

村东成二

巷 1 号

东莞市麻

涌镇大步

村东成涌

路 8号

东莞市麻

涌镇大步

村王坊西

街 3 号

东莞市麻

涌镇大步

村赵西长

巷 24 号

土

地

实

物

状

况

描

述

宗地号 —— —— —— —— —— ——

宗地总面积

（㎡）
185.00 153.90 43.80 62.70 48.00 44.60

四至

东至巷道、南

至道路、西至

巷道、北至道

路

东、南、西、

北均至巷道

东至巷道、

南至巷道、

西至空地、

北至巷道

东、南、西、

北均至巷

道

东、南、西、

北均至巷

道

东、南、西、

北均至巷

道

用途 农村宅基地

土壤地基 土壤未受污染，地基承载力及稳定性较好

形状 规则

基础设施完

备程度
宗地外“五通”，基础设施完备

地形地势 地形平坦，地势平坦

开发程度 宗地内外“五通”

（2）建筑物实物状况描述
序号 1 2 3

名称（坐落）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大

岭新区文明街四巷 8 号）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蔡

坊大街 2 巷 6 号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东成

二巷 1 号

建筑

物实

物状

况描

述

规模（㎡） 350.00 250.00 85.60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所在层/总层

数
1-3/3 层 1-3/3 层 1-3/3 层

建筑结构 混合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层高/朝向 各层均约 3 米/南向 各层均约 3 米/西向 各层均约 3 米/东南向

空间布局
整栋 3 层（共 7 房 2 厅 3

卫）

整栋 3 层（共 6房 2厅 3

卫）

整栋 3 层（共 3 房 3 厅 1

卫）

建成时间 约 1998 年 约 1998 年 约 1998 年

设施及设备

电话、有线电视、专用宽

带、水电、消防设施、楼

梯

电话、有线电视、专用

宽带、水电、消防设施、

楼梯

电话、有线电视、专用宽

带、水电、消防设施、楼

梯

维护状况 维护及保养状况较好 维护及保养状况一般 维护及保养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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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

装修

状况

外墙 墙砖 墙砖 水刷石

内墙 乳胶漆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

胶漆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胶

漆

天花 普通吊顶、乳胶漆 乳胶漆 乳胶漆

地面 抛光砖、木地板 地砖 地砖、水泥地面

门窗
不锈钢防盗门、夹板门、

铝合金窗
不锈钢防盗门、铁窗 不锈钢防盗门、铝合金窗

厨卫
地面防滑地砖，内墙瓷片

至顶、天花铝扣板吊顶

地面防滑地砖，内墙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胶

漆、天花乳胶漆

地面防滑地砖，内墙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胶漆、

天花乳胶漆

完损状况 基本完好房 基本完好房 基本完好房

其他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目

前空置，花园面积约 100

㎡，露台面积约 40 ㎡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

目前空置，花园面积约

60 ㎡，露 60 ㎡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目

前自用，阳台面积约 30

㎡

序号 4 5 6

名称（坐落）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东

成涌路 8 号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王坊

西街 3号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赵

西长巷 24 号

建

筑

物

实

物

状

况

描

述

规模（㎡） 100.80 96.00 44.70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所在层/总层

数
1-2/2 层 1-3/3 层 1/1 层

建筑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砖墙结构

层高/朝向 各层均约 3 米/南向 各层均约 3 米/东向 约 3米/东向

空间布局
整栋 2 层（共 1 房 1 厅 1

卫）

整栋 3 层（共 6 房 2 厅 3

卫）
整栋 1层（1房 1 厅 1卫）

建成时间 约 1998 年 约 2000 年 约 1997 年

设施及设备 水电、楼梯

电话、有线电视、专用宽

带、水电、消防设施、楼

梯

——

维护状况 维护及保养状况差 维护及保养状况较好 维护及保养状况差

室内

装修

状况

外墙 清水墙 墙砖 清水墙

内墙 刷白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胶

漆
刷白

天花 刷白 乳胶漆 刷白

地面 地砖、水泥地面 地砖 水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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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 已拆卸 铁门、木门、铁窗 已拆卸

厨卫
地面地砖，内墙刷白、天

花刷白

地面防滑地砖，内墙 1.2

米瓷片墙裙以上乳胶漆、

天花乳胶漆

——

完损状况 已荒废 基本完好房 已荒废

其他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已

荒废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目

前出租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已

荒废

3. 估价对象权益状况描述

估 价 对 象 权 益 状 况 明 细 表

序号 1 2 3 4 5 6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权属证书号

粤房地证字

第 1283940

号

粤房地证字

第1283941号

粤房地证字

第 1492514

号

粤房地证字

第 1481296

号

粤房地证字

第 2900855

号

粤房地证字

第 0873208

号

不动产单元

号（地号)

4419110050

01JC00210F

00010001

44191100500

2JC00273F00

010001

4419110050

02JC00840F

00010001

4419110050

02JC00873F

00010001

44191100500

3JC01359F00

010001

44191100500

2JC00798F00

010001

权利人 叶志强 叶志强 史定权 史定权 周俊创 罗柱樑

房

屋

登

记

情

况

坐落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蔡

坊大街 2 巷 6

号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东

成二巷 1 号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东

成涌路 8 号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王

坊西街 3 号

东莞市麻涌

镇大步村赵

西长巷 24 号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共有情

况
单独所有 单独所有 单独所有 单独所有 单独所有 单独所有

权利类

型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权利性

质
自建房 自建房 自建房 自建房 自建房 自建房

登记日

期
1998-5-15 1998-5-15 1998-8-17 1998-8-17 2000-10-19 1997-7-17

建筑面

积（㎡）
350.00 250.00 85.60 100.80 96.00 44.70

土

地

登

记

情

况

土地用

途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农村宅基地

权利类

型

宅基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

权

宅基地使用

权

权利性

质
批准拨用 批准拨用 批准拨用 批准拨用 批准拨用 批准拨用

宗地总

面积

（㎡）

185.00 153.90 43.80 62.70 48.00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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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证

号

东府集用字

（1997）第

1900110560

139 号

东府集用字

（1989）第

19001105118

33 号

东府集用字

（1989）第

1900110511

556 号

东府集用字

（1989）第

1900110511

553 号

东府集用字

（1989）第

19001105124

61 号

东府集用字

（1992）第

19001105128

22 号

登记日

期
1997-11-4 2004-6-2 2003-9-9 2004-6-4 2010-5-17 2011-3-21

*抵押情况：无抵押。

*查封情况如下：

估价对

象 1土地

查封情

况

1、查封文号：（2019）粤 1971 执恢 1588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0；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黎沃和；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2019-12-20。

2、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叶志强；登记时

间：2020-12-01。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20-12-03。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21-10-15。

估价对

象 2土地

查封情

况

1、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21-10-14。

2、查封文号：（2019）粤 1971 执恢 1588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黎沃和；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2019-12-20。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叶志强；登记时

间：2020-12-01。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20-12-03。

估价对

象 1、2

建筑物

查封情

况

1、查封文号：（2013）东一法执第 7481 号；查封生效时间：2018-08-13；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18-08-14。

2、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

2021-10-13。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叶志强；登记

时间：2020-12-01。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叶志强；登记时间：2020-12-03。

估价对

象 3、4

土地查

封情况

1、查封文号：（2013）东一法执字第 7481 号；查封生效时间；2013-11-05；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人：----；被告：----；登记时间：2013-11-12。

2、查封文号（2013）东一法执字第 7481 号；查封生效时间：2015-10-15；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被告：----；登记时间：2015-10-20。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5；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史定权；登记时间：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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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

象 3、4

建筑物

查封情

况

1、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1；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史定权；登记时间：

2021-10-13。

2、查封文号：（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 6115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被告：史定权；登记时间：

2012-11-05。

估价对

象 5

土地查封情况：

1、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周俊创；登记时间：

2021-10-13。

2、查封文号：（2018）粤 1971 执恢 1589 号之四；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人：----；被告：-----；登记时间：2019-04-02。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周俊创：登记时

间：2020-12-01。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周俊创；登记时间：

2020-12-03。

建筑物查封情况：

1、查封文号：（2013）东一法执第 7481 号；查封生效时间：2018-08-13；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周俊创；登记时

间:2018-08-14。

2、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 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 查封单位: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被告:周俊创; 登记时

间:2021-10-13。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 查封生效时间:----; 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周俊创；登记时

间：2020-12-02。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周俊创；登记时间：

2020-12-03。

估价对

象 6

土地查封情况：

1、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查封单位：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罗柱樑；登记时间：

2021-10-13。

2、查封文号：（2019）粤 1971 执恢 1588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黎沃和；被告：罗柱樑；登记时间：2019-12-20。

3、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罗柱樑：登记时

间：2020-12-01。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罗柱樑；登记时间：

2020-12-03。

建筑物查封情况：

1、查封文号：（2013）东一法执第 7481 号；查封生效时间：2018-08-13；查封单位：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罗柱樑；登记时

间:2018-08-14。

2、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59 号; 查封生效时间:2021-10-13; 查封单位: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人:东莞市卓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被告:罗柱樑; 登记时

间: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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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封文号：（2019）粤 1971 执恢 1588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第

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黎沃和；被告：罗柱樑；登记时间：2019-12-20。

4、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0 号; 查封生效时间:----; 查封单位：东莞市第一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麻涌支行；被告：罗柱樑；登记时

间：2020-12-02。

5、查封文号：（2020）粤 1971 执恢 1161 号；查封生效时间：———；查封单位：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东莞市连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罗柱樑 ；登记时间：

2020-12-03。

4.估价对象区位状况描述

（1）位置：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2）交通：周边有麻涌大道、创兴二路、东太路等，道路状况较

好；邻近麻涌镇政府公交站，有 2378 路; 601 路; 611 路; 629 路; 631

路; 莞 616 路等公交车经过，公交便捷度好；

（3）外部配套设施：周边有嘉荣购物广场、麻涌市场、美顺百货、

豪百货、大步实验小学、东莞市麻涌中学、麻涌一中、中国农业银行、

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麻涌镇人民政府、麻涌文化广场、华阳湖国家湿

地公园等，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

（4）周围环境：周边有大步海滨花园、南峰时代广场、新世纪江

畔湾、信鸿熙岸花园等住宅小区，居住氛围较好。

五、价值时点

本次评估的价值时点确定为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完成日，即 2022

年 10 月 13 日。

六、价值类型

鉴于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目的，本估价报告的价值类型为估价对象的

房地产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在公开市场上交易最可能形成

的客观合理价格。建筑物价值为重新构建规模、用途、档次相当的全新

估价对象所需的社会必要成本及应得利润，扣除相应折旧后剩余的成本

价值；宅基地使用权价值为土地市场平稳正常情况下，符合政策的集体

组织内部流转或有偿退出下形成的使用年期为无限年、限制分割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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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抵押的宅基地使用权价值。

七、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

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则。

3.价值时点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

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

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

原则。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7月 2 日通过，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公布，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

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并公布，2020 年 1 月 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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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月 5 日第八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并公布,2020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月 28 日主席令第 45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主席令第

74号，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法释〔2006〕16 号，2006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释〔2018〕15 号，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8.《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 号，自 2019

年 1月 3日起施行）

9.《东莞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东府令 80号，

自 2005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10.《关于公布东莞市 2019 年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基准地价的通

知》（东府办函〔2021〕367 号，2021 年 6月 26 日起实施）

（二）有关估价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2015 年 12 月 1日实施）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2014 年 2月 1

日实施）

3.《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房学〔2021〕

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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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所需资料

1.《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粤 1971 执恢 641 号〕

复印件

2.《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及《宗地图》复印件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四）估价人员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1.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和市场调查获得的实况和资料

2.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近期房地产市场状况、同类房地产市场交易

等资料

3.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掌握的其他相关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名称及定义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常用的估价方法

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估价方

法的选择应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

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和

周边市场调查后，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

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

标准》（GB/T 50899-2013），经过反复研究和综合考虑，决定对土地

部分选取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建筑物部分选取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的基

本方法求取估价对象价值。

1.基准地价修正法，是利用城镇或集体基准地价及其地价修正体系

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基准地价

的条件相比较，进而通过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法。基准地

价修正法适用于具备城镇或集体基准地价及宗地价格修正体系成果的

城镇或集体土地价格评估。其技术线路为：利用城镇或集体基准地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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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等评估成果，对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

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

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于估价期日价格。

2.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

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二）测算简要内容

1.基准地价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及其地价修正体系成果，按

照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基准地价的条件相

比较，进而通过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法。

（1）步骤

①确定估价对象土地级别地价

②确定临路条件修正

③确定公共交通条件修正

④确定道路连接条件修正

⑤确定容积率修正

⑥确定土地剩余使用年期修正

⑦确定估价期日修正

⑧确定地形地质修正值

⑨确定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⑩计算估价对象设定条件下的宗地价格

（2）公式

宅基地地面地价=（宅基地区片基准地价＋开发程度修正值）×住

宅容积率修正系数×住宅期日修正系数×（1+住宅临水修正系数）×（1+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之和）×（1+其他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2.成本法

（1）步骤

①选择具体估价路径；②测算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③测算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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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计算市场价值。

（2）公式

建筑物重置成本=建筑物建设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

销售税费+开发利润

建筑物价值=建筑物重置成本-建筑物折旧

=建筑物重置成本×建筑物成新率

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遵循估价原则，根据估价目的和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

范、规定，按照估价程序，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土地部分选取基

准地价修正法，建筑物部分选取成本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了测算，确定估

价对象在满足全部假设和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

日市场价值合计为 RMB4,194,780 元（大写人民币肆佰壹拾玖万肆仟柒

佰捌拾元整），详见下页《估价结果明细表》。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肖 波 4420070052 2022 年 10 月 31 日

陈雪柱 4420060005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至二〇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估价结果明细表

序

号
估价对象 权属人 产权证号 规划用途

估价楼层

/总层数
建筑结构

土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总评估值

(元)

1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大岭新区文明街四

巷 8 号）

叶志强

东府集用字（1997）

第 1900110560139 号

农村宅基

地
—— —— 185.00 —— 5,800 1,073,000

粤房地证字第

1283940 号
住宅 1-3/3 层 混合结构 —— 350.00 1,300 455,000

2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蔡坊大街 2 巷 6 号
叶志强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833 号

农村宅基

地
—— —— 153.90 —— 5,400 831,060

粤房地证字第

1283941 号
住宅 1-3/3 层 钢混结构 —— 250.00 1,600 400,000

3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东成二巷 1 号
史定权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556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3.80 —— 5,400 236,520

粤房地证字第

1492514 号
住宅 1-3/3 层 钢混结构 —— 85.60 1,600 136,960

4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东成涌路 8 号
史定权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1553 号

农村宅基

地
—— —— 62.70 —— 5,400 338,580

粤房地证字第

1481296 号
住宅 1-2/2 层 混合结构 —— 100.80 1,000 100,800

5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王坊西街 3 号
周俊创

东府集用字（1989）

第 1900110512461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8.00 —— 5,400 259,200

粤房地证字第

2900855 号
住宅 1-3/3 层 混合结构 —— 96.00 1,000 96,000

6
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

赵西长巷 24 号
罗柱樑

东府集用字（1992）

第 1900110512822 号

农村宅基

地
—— —— 44.60 —— 5,400 240,840

粤房地证字第

0873208 号
住宅 1/1 层 砖墙结构 —— 44.70 600 26,820

合 计 538.00 927.10 —— 4,194,780

备注：1.估价对象坐落、权利人、规划用途、土地面积、建筑面积等数据来源于《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2.其余详见“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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